
桃園市111學年度健康促進中心議題學校－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繪本親子創作競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1 年 10 月 27 日桃教體字第 1110103378 號函辦理。 

二、目的： 

（一）培養全市親師生發展完整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核心能力。 

（二）透過學藝競賽提升全市親師生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之觀念、態度與技能。 

（三）加深並關注了解親師生對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的必要與重要性之認識。 

三、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桃園市復興區霞雲國民小學 

五、參加學校：桃園市公私立國小、國中、高中職 

六、參加學生：本市公私立國小(分低年級、中年級、高年級)、國中、高中職等 5 組在學之

限齡學生均可報名參加，國小得親子共同創作，每校至少乙件；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議題夥伴學校務必參加，各校參賽作品件數無上限。 

七、評選時程： 

  （一）送件時間：112 年 2 月 13 日(週一)起至 112 年 3 月 10 日(週五)止（郵戳為慿）。 

  （二）評選日期：112 年 3 月底前完成。 

  （三）公告日期：評選結果 4 月底前將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公告。 

  （四）作品展示：得獎作品將於教育部辦理之健康促進學校成果發表會等相關活動進行展 

        示。 

  （五） 頒獎方式：得獎學校相關獎勵將於 112 年 5 月由霞雲國小協助通知領取。 

八、設計主題：以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為主題創意發揮。（如：全人性教育、愛己尊重人… 

    等）作品圖案、意象與標語皆須與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議題相關，如偏離主題則取消 

    比賽資格。須為公平性的文字或圖標。作品圖案請自創，勿直接使用網路圖片，避免侵 

    犯智慧財產權，誤觸法令。 

九、作品格式： 

    (一) 創作者以個人或團隊(最多 4人)方式報名皆可，每人限報一件作品。 

    (二) 指導老師限兩位以內。 

    (三) 創作方式不限，可使用水墨、水彩、麥克筆等工具構圖及書寫文字，立體或形狀 

         不拘，尺寸限 A4以內，至多 30頁。 

    (四) 作品內容不能出現作者姓名、指導老師姓名、學校名稱等影響比賽。 

    (五) 若有侵權問題，取消其得獎資格。 

 (六) 參賽作品以創作為主，不得臨摹，報名表需檢附 300字以內創作理念說明。 

十、評選標準 

 (一) 須有「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之正面宣導意義。作品中，國、

本土語及英文發音或相關詞彙，應避免有不雅之諧音或雙關語。 

 (二) 主題呈現 40%，創意概念 30%，美感設計 30%。 

十一、比賽方式：參賽者自備紙張，檢附報名表（如附件一）後，於徵件期限內連同親筆簽



名之著作權讓與同意書紙本（如附件二）送（寄）至桃園市復興區霞雲國小（地址：

33643 桃園市復興區霞雲里 6 鄰 14 號）教務處收，請於信封處註明「健康促進性教育

(含愛滋病防治)學藝競賽」字樣）。 

十二、獎勵辦法： 

     (一)國小低年組、國小中年級組、國小高年級組、國中及高中職各擇優錄取前 

         三名及佳作 5 名，頒發禮券及獎狀以資鼓勵。 

1.第一名（各組 1 名，共計 5 名）：獎狀及禮券 1,000 元。 

2.第二名（各組 2 名，共計 10 名）：獎狀及禮券 800 元。 

3.第三名（各組 3 名，共計 15 名）：獎狀及禮卷 500 元。 

4.佳  作（各組 5 名，共計 25 名）：獎狀及禮券 300 元。 

     (二) 指導老師獎勵：依據桃園市政府 110 年 7 月 20 日修正之本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

園教職員獎懲要點之「附表二、文教活動與競賽活動」-指導各項文教競賽活動獎

勵基準規定，第一名嘉獎 2 次、第二名嘉獎 1 次、第三名獎狀 1 紙、佳作獎狀 1

紙。 

 

＊注意事項： 

    （一）參賽者請詳填報名表，並將報名表黏貼於作品背後一併寄送，以利評選作業。 

    （二）報名表請用原子筆正楷書寫正確、清楚，字體不可潦草以致辨認不清。 

（三）所有參賽作品不論入選與否，俟參與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成 

      果發表會後，再行通知領回，領回方式可親取或附回郵信封寄回，本校對於參選

作品均有展覽、攝影、印刷、出版、宣傳、重製等權利，參賽者及其法定代理人

絕無異議。 

    （四）參賽作品應為學生之個人創作，如主辦單位、評審主動發現或是經人檢舉（檢舉 

        方式必須以真實姓名、檢附具體事證，並以書面向桃園市教育局提出申請）有臨摹、 

        抄襲或成人加筆情形均不予評選，如於決賽評選完成後經查屬實，該作品喪失獲 

        獎資格，並追回獲獎獎狀及獎金；他人若認有抄襲之嫌，應於公布名單後 10 日內

檢具相關事證，具名送至桃園市教育局提出檢舉(未具名者不予受理)。如有違反著

作權法應自負法律責任。 

（五）評審得視各組別之實際參賽作品水準，以「從缺」、「刪除名額」或「增加名額」 

      方式彈性調整各組別之獎項名額。 

十三、本計劃經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桃園市 111學年度「健康促進-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繪本親子創作競賽 
報  名  表 

 

組別：□國小低年級  □國小中年級  □國小高年級 
      □國中        □高中職 

 
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學校名稱  

年級班別     年    班 作者姓名  

作者簽名  指導老師簽名  

創作理念說明(限 300字內) 

 

 

 

 

 

 

 

 

 

 



附件二：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桃園市111學年度推動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議題中心學校 

「整體學校衛生政策宣導學藝競賽繪本親子創作競賽」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Copyright  License  Agreement 

1.經獲選後之作品及原稿其著作財產權歸「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所有。 

2.主辦單位視情況可以選擇投稿新聞媒體。 

3.作者保證審查期間本作品為未公開發表或未曾參與國內外其他競賽之創作。 

4.本作品非商業版權之原創影像，並保證無侵害任何人權益或促銷商品之嫌。參賽者若涉及

違反著作權相關法律，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參賽者必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概與承辦

單位無關。 

5.若得獎作品經檢舉有抄襲之嫌經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得取消名次並追回獎項。 

6.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擁有修改、重製、攝影、著作、各類型態媒體廣告宣傳、

刊印、公開展示及商品化等權利均不另予通知及支付費用。 

7.本約定依主辦單位所在地之法律為準據法而為解釋適用。 

 

此致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立同意書人：                                    

 

服務或就讀學校： 

 

身份證字號：                                    

 

電話號碼：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